
预拌砂浆企业自我声明
（1） 企业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满足相关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准及环评批复的规定，且近三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。
（2） 一般固体废弃物的收集、贮存、处置应符合GB18599的相关规定。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GB18597的相关规定,后续应交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。 
（3） 企业应按照GB/T 19001、GB/T 24001、GB/T 45001、GB/T 23331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。
（4） 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,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、工艺、装备及相关物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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